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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涌现，多子女的核心家庭、隔代抚育的三代家庭、“三
孩四老”的组合家庭长期共存，演化出具有时代性的
社会断面。
在容纳2 000余万人口、800余万家庭的北京，

城镇化的下一篇章便是新北京人与新青年人的本地化
和家庭化。这一过程伴随人口结构、代际更替、家庭
结构多重社会转型的叠加：首先是生育率降低与家庭

0 引 言

儿童是每个家庭的焦点，而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
当代中国，快速的城镇化进程伴随着剧烈的社会转型，
超大城市家庭结构和育儿模式呈现鲜活独特的嬗变。在
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的人口大迁移过程中，留守儿童、
“周末夫妻”、随迁儿童、“候鸟老人”等特殊群体不

北京“新三代家庭”育儿模式下的儿童友好型
城市规划策略
甘　霖，邱　红，加雨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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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ning Strategies of Child-friendly City under the Parenting Mode of "New Three Generation Family" in Beijing/
GAN Lin, QIU Hong, JIA Yuli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traces the origin of the concept of child-friendly city and draws on the classic research insights of family 
sociology on contemporary parenting structures. It recognizes that a child-friendly city shall not only focus on children, but also be 
mapped to the deep of social ecosystem, with the family as the complete unit. By distributing a large sample questionnaire survey 
to parenting families in Beijing, this study extracted the mainstream mode of parental job allocation among members of families 
in Beijing, and recognized that the "new three generation family" connected by inter-generational collaborative parenting bonds 
has become the most typical parenting mode in Beijing. Under this typical mode, the specific needs of "both-employed parents", 
"childcare grandparents", and "children with siblings" are summarized. Six strategies are proposed to promote the sharing of urban 
services between children and their families. This understanding helps to identify the focus areas for the child-friendly policies in 
mega cities, pointing out a more localized strategic direction for 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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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化，2020年北京平均家庭户人口比
2010年减少了0.14人，儿童愈发成为每
个家庭情感倾注和资源投入的核心；其
次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年轻一代成为育
儿主力，这一代际更替具有空前的社会
意义，以更高阶的职业结构和更多元的
需求层次深度改写育儿行为；再次是现
代主义城市与儿童自然成长的天性相“拮
抗”，现代社会的无根性 [1] 造成儿童在
孤岛化的社会环境中成长，城市空间的
高度人工性让儿童处于“自然缺失症”
状态 [2]，增长主义城市建设的内在逻辑
与儿童本性相背离；最后是独生子女政
策下的“原子化家庭”与亲族互助的中
国传统文化形成了独特的融合，一个儿
童的成长牵动三个家庭、两代父母、全
龄人群的福祉。以上种种社会转型力量
不仅仅表现为当下北京典型的育儿模式，
更意味着在类似北京的超大城市，探讨
“儿童友好”话题不能仅关注儿童个体，
而必须以家庭为完整单元，映射到由全
龄人群组成的社会生态系统深部。

1 儿童友好向家庭友好理念拓展
的必要性分析

1.1　儿童权利与儿童友好城市的
源起
“儿童友好城市”(CFC)概念起源于

1996年第二届联合国人类住区会议上提
出的“儿童友好型城市倡议”，这一概念
的本质是建立一个致力于实现儿童权利、
听见儿童心声、将儿童发展置于优先事项
的城市治理体系 [3]。
保护儿童权利是儿童友好城市的理

念源起，“确保每一名儿童都能实现其
所有的权利”是创建儿童友好城市的宗
旨。作为历史上获得最广泛批准的人权
条约，《儿童权利公约》以人类共同愿
景和全球政府承诺的方式界定了儿童是
拥有完整自身权利的人。该公约全文共
有54条协议，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是儿童

拥有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参与
权4大基本权利。除此之外，公约还指
出了儿童在家庭中的具体权利 [4]，如：第
9条规定儿童有不与家人分开的权利；第
18条规定了父母的养育责任；第20条和
21条规定了和家人不在一起的儿童应得
到的特别保护。可以说，儿童的完整权
利天然地根植于其家庭，与照护者不可
剥离。

1.2　家庭作为城市与儿童之间的
社会介质
目前国内对于儿童友好城市的学术

研究和政策制定热点集中于基本公共服
务设施供给 [5]、游戏活动空间拓展 [6]、儿
童公共参与 [7] 等多个领域，多数以儿童
自身的特征和需求为出发点，在“一米
高度看城市”的精细化设计上积累了丰
富的研究成果。但以家庭为基本单元，
从“一家人视角看城市”的规划研究和
政策输出较为有限。
现有的规划研究多聚焦于社区尺度

的设施复合利用，如：胡惠琴等 [8] 关注
到“421”家庭结构对老幼复合型社区服
务的需求；张璐等 [9] 研究了一老一小需
求在社区服务设施配置中的整合路径。
在城市尺度上，近年来开始出现一些理
念认识突破，如：2020年沈瑶等 [10] 从城
市竞争力出发，引介了日本流山市的育儿
友好政策体系，其中“育儿友好”关注到
儿童和家长两个主题，提倡以儿童友好城
市理念为基础整合社会育儿资源；2021
年叶裕民等 [11] 在广州城中村的研究中提
出“在一起”指数，以流动人口学龄子
女与父母“在一起”的比重敦促超大城
市加快兑现非户籍人口随迁子女的受教
育权；2022年刘磊等 [12] 提出应重建家庭
的公共性，不再一味将儿童作为被保护
和待救济的对象，而是出于个体、家庭
和社会发展的维度平等地确认和实现儿
童权。
追本溯源，儿童友好城市理念不是

狭隘地主张将城市中某一特定人群作为
弱势群体给予重点关照，而是强调在所
有个人与所有家庭必经的生命周期阶段
中，都能兑现完整人权。越是在社会分
异剧烈的超大城市，越有必要将儿童友
好命题置于转型社会的家庭发展巨幕之
下加以细察，以使公共政策向既有利于
儿童发展也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方向有效
输出。

1.3　家庭社会学关于抚育结构的
研究见解
社会学认为家庭培植了社会的基本

要素，也孕育了一个复杂地域文明兴起
的基本精神气质。近年来家庭社会学界
对于现代社会抚育结构的研究有3点见
解值得规划界特别关注。
一是由抚育关系驱动的家庭结构新

变化。近代以来中国的家庭结构最初以主
干家庭(直系家庭)为主，由父母和一对
已婚子女及其子女组成家庭，潘光旦 [13]

认为其“有大家庭之根干而无其枝叶”，
能在赡老、抚幼和管理家务上提供一些便
利；而后中国家庭结构呈现小型化、核
心化的特征，由传统型向现代型迅速转
变，一对夫妇和未婚子女组成的“核心
家庭”成为主流，费孝通[14]指出两性分工、
双系抚育的育儿模式对于核心家庭的形
成和维系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社会
学界开始密切关注转型期下城市家庭的
代际合作育儿行为，并将这种以核心家
庭为本位、以第三代儿童为中心、以家
庭伦理为支撑，通过整合双系大家庭资
源以支持小家庭抚育功能的家庭模式定
义为“新三代家庭”[15]。
二是超大城市具有独特的家庭生命

周期特征。马寿海 [16]、杨燕南 [17] 的研究
表明，北京的城市家庭生命周期演化趋
势超前于全国。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
北京女性平均初婚年龄从24.7岁推迟到
26.2岁，生育第一孩的年龄从25.6岁推
迟到29.9岁，平均预期寿命从73.3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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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属性 样本数 /个 占比 /% 项目 属性 样本数 /个 占比 /%

孩子
数量

一孩 9 134 46 孩子
年龄

0～ 3岁 7 320 37
二孩 8 183 42 4～ 6岁 4 971 25
多孩 2 173 11 7～ 12岁 4 566 23

父母
职业

双职工家庭 10 493 53 13～ 18岁 2 633 13
单职工家庭 8 623 44 孩子

户籍
京籍京户 15 153 77

全职居家父母 573 3 新北京人 2 784 14
隔代
抚育

祖辈全职参与
育儿

3 995 20 外地户口 1 680 9

祖辈非全职协
助育儿

9 235 47 外籍人口 72 0

祖辈完全不参
与育儿

6 459 33 家庭
年收
入 /
万元
　

＜3 2 323 12

居住
地类
型

商品房小区 9 841 50 3～＜ 10 5 264 27
政策性保障房
小区

2 178 11 10～＜ 20 4 801 24

胡同平房区 853 4 20～＜ 30 2 723 14
农村自建房 3 886 20 30～＜ 50 2 400 12
单位大院 1 651 8 50～＜ 100 1 717 9
其他 1 280 7 ≥ 100 461 2

表1　北京儿童友好城市空间建设问卷调查样本中家庭结构特征描述性统计结果

作用大于父亲，受访者中有38%的父亲
较少陪伴孩子，而较少陪伴孩子的祖辈
占比为34%。
调查发现，由代际协作育儿纽带联

结的“新三代家庭”已经构成了当前北
京最典型的家庭育儿模式。所谓“新三
代家庭”是一种以亲代支持子代、3个核
心家庭合作育儿、家庭资源向下倾斜和
流动的新型家庭结构。相比核心家庭，
此类家庭能够整合两代人的人力和资源
完成照护任务，而与传统意义上三代同
堂的“主干家庭”不同的是，这类家庭
中的老人是以“帮忙者”而非“大家长”
的角色进入子女生活。本质上，正是育
儿需求将小家庭重新嵌入到由双方父母
组成的大家庭中，寻求代际互助。

3 “新三代家庭”育儿模式的
儿童友好服务需求分析

在北京儿童友好城市空间建设需求

延长到83.96岁①，婚龄推迟、育龄推迟、
平均预期寿命延长的幅度依次扩大，且
领先于全国。这意味着相比全国，北京
的家庭生命周期特征是单身期与新婚期
更长，满巢期形成晚且与职业生涯上升
期重合度高，空巢期长且利于与子女形
成“分而不离”的网络型家庭。
三是后现代化社会逐步出现的家庭

结构支离现象。上野千鹤子 [18] 从文化人
类学的角度提出家庭的最小定义是“共
同使用火 (厨房 )”，从一个侧面强调共
同居住对于维系家庭的重要性。但从当
下来看，后现代社会正在持续推进个体
化进程，因工作原因各处一方、聚少离
多的生活方式正在撰写城市家庭结构的
新脚本。法国社会学家桑格利 [19] 提出当
代“非同居伴侣”数量的增加表明已经
可以在家庭形式的演变史中添加新模式，
这种物理空间上的支离对于育儿家庭而
言意味着“留守儿童”与“失陪儿童”
的增加，也意味着以父母为抚育孩子中
心人物的社会传统正在发生改变。
综上所述，在社会转型背景下，超

大城市家庭结构的演化剧烈而迅速，抚
育儿童成长的亲职责任不得不由核心家
庭向大家庭、社区、社会外放。在此背
景下，正视不同城市主流家庭结构、家
庭生命周期、家庭社会角色的分异，深
入探索亲职再分配的模式，有助于在更
深层次上理解“当下”的童年与“当地”
的童年，赋予儿童友好城市以更具本土
化的意义。

2 北京“新三代家庭”育儿模式
特征

2021 年课题组开展了北京儿童友
好城市空间建设需求调查工作，面向全
市育儿家庭发放调查问卷，累计回收家
长问卷 1.97 万份，覆盖全市 96%以上
的街道 (乡镇 )。问卷统计发现，近七
成受访家庭中存在孩子的祖辈(含祖父、

外祖父、祖母、外祖母 )参与育儿行为。
见表1。
通过象限图分析全部问卷中早晚接

送、准备一日三餐、陪伴学习、陪伴玩
耍等亲职分配的比例 (图 1)，总结出3
点趋势：
一是母亲是北京家庭育儿的第一主

力，承担各项责任的比例最高。调查中
2/3的家庭主要由母亲陪伴孩子学习，
25%的母亲选择全职照顾孩子。在选择
全职照顾孩子的母亲中，仅有39%为真
正的全职妈妈②，其他为自由职业等，进
一步凸显了工作和育儿对于母亲的双重
压力。
二是祖辈对育儿的分担主要体现在为

孩子准备一日三餐和早晚接送孩子，这两
项育儿任务由祖辈承担的家庭分别占39%
和35%，与母亲承担的占比基本相当。
三是父亲在家庭育儿中主要承担陪

孩子玩耍、接送上下学等育儿任务。在
当前的北京家庭中，祖辈所发挥的育儿

注：在孩子年龄项中，多孩家庭以最小的孩子年龄计；在孩子户籍项中，京籍京户是孩子为北京户籍且父
母至少有一方出生在北京的家庭，新北京人是孩子为北京户籍且父母均出生在外地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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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公共环境安全是职场父母放心走出
家庭的后盾；二是相比年轻父母，祖父
母构成的银发育儿族对于加大宣传，形
成关爱儿童的整体社会意识的呼声更高，
折射出老人对于改善北京的育儿软性环
境抱有期待。见表3。
3.2.2　空间与设施需求
关于“最期待补充哪些空间和设

施？”，呼声最高的3类是室外体育运
动场、有丰富器械设计的儿童活动场、
社区阅览室和图书馆。分组对比后得出3
点结论：一是双职工中青年对于室外活
动空间偏好更高，将骑行空间置于阅读
空间之前；二是多孩家庭子女对器械类
儿童活动场的需求不高，更期待可以让
儿童参与维护的社区花园；三是银发育
儿族对于社区儿童和青少年活动中心、
可以让儿童参与维护的社区花园呼声最
高，可见祖辈育儿更渴望就近在社区中
享受文化教育与自然教育服务。见表4。
3.2.3　社区服务需求
关于“最需要社区提供哪些服务？”，

呼声最高的3类是为儿童与同龄人提供
玩耍交流的机会、组织家庭亲子活动和放
学后托管服务。分组对比显示出3点结论：
一是双职工中青年期待更充分的社区育

调查中，共收集到约1.32万份来自“新
三代家庭”的调查问卷，基于此项一手
调查数据开展分组对比分析，能够为儿
童友好公共政策输出提供实证支撑。

3.1　北京对儿童友好的更高标准和
潜在需求
根据问卷调查，北京家长对于城市

儿童友好水平的综合评分为75.8分 (百
分制 )。将有祖辈参与育儿的“新三代家
庭”与无祖辈参与育儿的核心家庭展开
对比 (表2)，两组家庭对北京儿童友好
水平的整体认同比例基本持平，其中“新
三代家庭”对城市的综合评分均值更高，
但明确指出“目前北京仍然不是一座儿
童友好城市”的比例也更高，说明“新
三代家庭”对于“儿童友好城市”持有
更高的判定标准和主观需求，他们眼中
的北京“很好但还可以更好”。
将“新三代家庭”进一步细分发现，

新北京人家庭和4～6岁学龄前儿童家
庭的综合评分与主观认同度均偏低，未
满足的需求主要体现在教育设施、交通
安全、儿童参与3个子项中。值得关注
的一点是，在对北京儿童友好水平的实
际评价中，育儿家庭中祖父母的打分低

于父母、双职工家庭的打分低于非双职
工家庭、二孩和多孩家庭的打分低于独
生子女家庭，但他们当中主观上否认北
京是一座儿童友好城市的比例反而不高，
说明这些家庭尚未将亲身体验到的育儿
不便归因到城市，存在“沉默的需求”。

3.2　双职工中青年、银发育儿族、
多孩家庭子女的三代需求识别
在北京，“新三代家庭”成为育儿

主流伴随着3类人群的壮大：一是面临
工作与家庭紧平衡的双职工中青年；二
是由帮子女带娃的本地老人和外地随迁
老人组成的银发育儿族；三是与不同年
龄段兄弟姐妹同环境抚养长大的多孩家
庭子女。通过挖掘这3类人群的需求，
能够一窥当下北京典型育儿模式衍生的
儿童友好服务需求特征。
3.2.1　城市行动优先事项
关于“您认为北京建设儿童友好城

市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各组家庭
均将提升面向育儿家庭的社会公共服务
水平(教育、医疗、住房等)置于首位。
分组对比后得出两点结论：一是相比有
一方全职育儿的家庭，双职工中青年对
公共环境的安全性重视程度相对更高，

图1　基于北京儿童友好城市空间建设问卷调查的家庭成员育儿分工统计结果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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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亲属 ) 

其他 (含保姆、
其他亲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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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支持服务，在婴幼儿托管、开设学科
以外的知识课程、心理减压和疏导服务、
为儿童与同龄人提供玩耍交流的机会等
维度上需求更高，体现出双职工家庭因
平衡家庭和工作精力有限，需要人力、

城市行动 全部
家庭

父母工作情况 子女数量 育儿角色

非双职工 双职工 独生子女 多孩家庭 父辈 祖辈

提升面向育儿家庭的社
会公共服务水平 (教育、
医疗、住房等 )

1 1 1 1 1 1 2

提高面向育儿家庭的城
市空间环境和服务设施
建设水平

4 3 3 3 3 3 4

提高市政基础设施的稳
定性和完备性

8 8 8 8 7 8 6

提升公共环境的安全性 2 4 2 2 4 2 3
提升公众媒体和网络环
境的安全性

6 6 6 6 6 6 8

出台专门的儿童保障政
策和制度

5 5 5 5 5 5 5

加大宣传，形成关爱儿
童的整体社会意识

3 2 4 4 2 4 1

邀请儿童发声，合理听
取儿童意见

7 7 7 7 8 7 7

表3　各组家庭对于北京建设儿童友好城市各项行动的重要性排序

时间、精神上的多维度育儿支持。二是
银发育儿族对面向家长的育儿培训和指
导、组织家庭亲子活动、婴幼儿托管服
务3个方面的需求较高，作为儿童成长
早期的主要照护人，老人的育儿习惯与

新一代父母有较大区别，迫切需要精细
化育儿的社区指导支持。三是多孩家庭
子女希望增加面向“大孩子”的社区服
务支持，对于社区提供放学后托管、组
织家庭亲子活动、家长育儿培训和指导、
心理减压和疏导4项服务的需求显著高于
一孩家庭，而在由社区提供与同龄人玩耍
交流的机会方面略低于一孩家庭，体现出
多孩家庭的最核心需求是在有限的精力下
平衡孩子之间的关系，尽可能保障每个孩
子得到均等质量的陪伴。见图2。

4 “新三代家庭”的儿童友好城市
规划策略

2021年，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22部
门印发《关于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指
导意见》，提出到2025年在全国范围内
开展100个儿童友好城市建设试点。面
向全面铺开的政策，儿童友好城市的创建
尤其需要结合城市社会的全局性特点，尝
试在家庭可持续发展和代际福祉传导的视
角下探索本土化解决方案，避免千城一面。
对于北京而言，有必要紧扣“新三代家庭”
的主流趋势，面向双职工家庭、隔代抚育、
多孩时代的需求，探索面向家庭服务的特
色承载空间。

4.1　以改善住房和住区作为起点，
设计适合家庭育儿需求的居住空间
通过借鉴加拿大温哥华的《面向育

儿家庭的高密度住房导则》和日本东京
都育儿支援住房认证制度，在有利于儿
童的城市规划与满足家庭需求的住房供
应政策之间建立联系。在北京城市总体
规划实施的第一阶段，住房供给以保障
刚需为第一要务。在总体规划实施的第
二阶段，为应对人口变化的新趋势，新
建住区中应有一定比例的住房为多子女
的“新三代家庭”设计。在住房布局和
建筑构造上能够满足三代家庭成员的“空
间独立”与“声音隐私”，在储物空间

注：城市行动的优先序为数字越小，需求越迫切。

　　对比项 认同北京是儿童友
好城市的比例 /%

否认北京是儿童友
好城市的比例 /%

北京儿童友好水
平综合评分 /分

“新三代家庭” 66 7 76.1
对照基线：核心家庭 66 5 75.2
家庭角色 父母 ○ 66 7 76.2

祖辈 ● 76 3 74.6
父母工作
情况

非双职工 ○ 66 6 76.3
双职工 ● 67 6 76.0

孩子数量 一孩 ○ 65 7 77.0
二孩和多孩 ● 67 6 75.3

孩子户籍 京籍京户 69 5 76.6
新北京人 ◎ 54 12 73.8
外地户籍 58 7 75.2
外籍人口 67 7 75.4

孩子年龄 0～ 3岁 67 6 75.7
4～ 6岁 ◎ 59 8 74.9
7～ 12岁 67 6 77.5
13～ 18岁 76 3 78.3

表2　“新三代家庭”对北京儿童友好水平的整体认知和分组认知

注： ●表示该组客观评分偏低，○表示该组主观需求较高， ◎表示低评分叠加高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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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与设施增补需求 全部家庭
父母职业 子女数量 育儿角色

非双职工家庭 双职工家庭 独生子女 多孩家庭 父辈 祖辈

有丰富器械设计的儿童活动场 2 4 1 1 5 2 3
室外体育运动场 (篮球场、足球场等 ) 1 1 2 3 1 1 6
可以让儿童参与维护的社区花园 5 5 5 6 3 5 2
可以专门用来滑滑板和骑自行车的空间 4 3 3 2 4 4 4
社区阅览室、图书馆 3 2 4 4 2 3 5
社区儿童和青少年活动中心 6 6 6 5 6 6 1
在社区医院中增设儿科 8 8 8 8 8 8 8
商业零售设施、餐饮店 10 10 10 10 10 10 10
儿童洗手台、母婴室、家庭卫生间 9 9 9 9 9 9 9

儿童指路牌、防走失系统 7 7 7 7 7 7 7

表4　各组家庭最期待补充的空间和设施排序

和车位设计上充分考虑存储童车的需求，
同时细化5分钟、10分钟、15分钟社区
生活圈内的育儿服务配置，增补婴幼儿
托育、课后托管、共享自习室、办公空间、
代际互动、家庭教育等社区抚育功能。

4.2　满足城市工薪人群需求，在
“居住—就业”两端多渠道补充
普惠性托育设施
针对0～3岁幼儿普惠性托育设施

的供需缺口，当前主流的公共政策是鼓
励既有的幼儿园开设托班，或对新建小
区提出配建托育设施的指标要求。然而，
北京双职工父母普遍面临通勤时间长、
难以两头兼顾的窘境，仅面向居住端提

供托育服务难以满足需求。因此，有必
要打破固有思路，一方面引导写字楼并
设育儿设施，支持产业园区、商务区、
大型企事业单位以企业购买服务的方式，
在工作地就近为职工提供托育服务；另
一方面适应后疫情时代下的社区化就业
趋势，推广共享办公空间进社区，方便
远程办公者和灵活就业者就近兼顾育儿。

4.3　面向后“双减”和后疫情时代
背景，充分激活社区的教育支持功能
后疫情时代背景下，老人与孩子的

日常活动范围缩减，完整社区的意义空
前凸显。尤其在“双减”政策实行之后，
学龄儿童面临课后无人看管的“四点半

难题”，承担隔代抚育责任的老人往往
无法胜任辅导功课的任务，来自社区的
教育支持功能十分重要。当前，北京城
区内社区儿童之家已实现广域覆盖，但
服务功能多停留在面向学龄前儿童提供
亲子活动和阅读空间，只能起到“锦上
添花”的作用。未来需要用好这一宝贵
的空间资源，整合面向各个年龄段儿童的
教育支持功能，完善市场化运营模式，满
足课后托管、周末托管、暑期托管等家庭
育儿刚需。在此基础上，还可以进一步发
挥社区自治作用，整合社区能人、社会组
织、驻区单位的科普教育资源，开设具有
特色的实践类、素质类课程，让儿童在社
区中成长。

注：空间与设施增补需求排序为数字越小，需求越迫切。

图 2　各组家庭对社区服务需求的差异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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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倡导建设“全龄复合”的活动
场地，以儿童友好带动全龄友好
适应隔代抚育与多孩政策叠加的家

庭生命周期特征，在北京需大力倡导儿
童活动场地的分龄服务功能和全龄复合
设置。分龄服务意味着空间设计和设施
配置应精细化贴合不同年龄段儿童的身
心特征。当下城市中的商业化、标准化、
人工化儿童活动空间有意贴合6～12岁
儿童的喜好及审美，对于低龄幼儿和青
少年的游戏需求空间存在缺口，需要有
意识地补充沙坑、戏水池、冒险公园、
滑板公园等适合“小小孩”和“大孩子”
的活动场地。全龄复合意味着一个儿童
友好空间的设计需要同时考虑不同年龄
段的儿童、兼顾家庭照护者需求、促进
儿童的代际学习和社会互动，这表明空
间需要有多种“玩法”，提供能让“大
孩子”、“小孩子”、成人、老人共同
参加活动的机会。

4.5　优化家庭友好的无障碍环境，
鼓励家庭集体参与城市户外活动
主流研究公认当前超大城市复杂的

交通环境不利于培养儿童独立出行的能
力。与此同时，很少被提及的是城市中
以家庭为单位的出行同样面临不便。婴
儿车推行不友好的步行空间和过街设施、
不适合老人带孩子出行的信息标识系统、
公共场所少有可用的母婴室和家庭卫生
间等问题制约了育儿家庭的日常出行。
随着“三孩”政策的普及，北京典型的“新
三代家庭”仍在扩容，私家车越来越难
以满足一家人的出行需求，此时公共交
通、慢行系统、公共场所的家庭友好环
境建设必须提上日程。

4.6　广泛完善“儿童+”的复合兼容
机制，保障儿童与家人“在一起”
的权利
在儿童友好城市创建中强调家庭友

好，一个基本的出发点是全面保障儿童

与家人“在一起”的基本权利，尽可能
避免因城市建设欠妥或城市管理疏漏造
成任何形式上的儿童与家人的分离。为
此，在不同层级、不同类型的空间组织
和用途管制中都应完善“儿童+”的复合
兼容机制。在城市层面，应在所有设施
中增加或优化家长陪护空间和允许陪护
制度，如校门口、医院；在街道层面，
鼓励塑造复合型家园中心，提供一家人
能同时游戏、阅读、学习、休闲、社交的
复合功能空间；在社区层面，充分提供可
供多代人共同使用的公共空间，在室内外
活动场地中灵活营造老幼共享的代际接触
区。归根结底，儿童友好是促进社会包
容发展的一个切口，其目标不是对一部
分人友好，而是全龄友好和全民友好，
推动儿童友好策略向家庭友好策略拓展
正是实现这一愿景的必经之路。

[ 注　释 ]

①资料来自 1981年育龄妇女生育水平抽样
调查、1991 年家庭婚姻生育抽样调查及
第五、六、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②在针对家长的调查问卷中，填写者为孩子
母亲的有 15 820 人，其中职业选择一项
为“全职妈妈”的有 1 912 人，照顾方式
中选择“全职照顾孩子”的有4 956人。

[ 参考文献 ]

[1]郭强．现代社会的漂浮：无根的现代性及
其呈现 [J]．社会，2006(4)：1-22，206．

[2] 刘磊，雷越昌，吴晓莉，等．现代主义
城市中的儿童与儿童友好型空间 [J]．上
海城市规划，2020(3)：1-7．

[3] 邱红，甘霖，朱洁．国际儿童友好型城
市建设路径及对北京的启示 [J]．城市发
展研究，2022(1)：1-5．

[4]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 [Z]．1989．
[5] 刘磊，任泳东．面向儿童友好的公共服
务体系构建与标准化研究 [J]．规划师，
2023(7)：48-55．

[6] 李兰，蒋彦虹，郑启迪，等．西安市儿
童友好型城市公共服务空间绩效特征
与规划调控 [J]．规划师，2022(6)：79-
87．

[7]黄军林，李紫玥，曾钰洁，等．面向“沟
通行动”的长沙儿童友好规划方法与实
践 [J]．规划师，2019(1)：78-82．

[8] 胡惠琴，闫红曦．“421”家庭结构下社
区老幼复合型福利设施营造 [J]．西部人
居环境学刊，2017(3)：35-41．

[9] 张璐，叶竹．基于老幼复合共享特征的
既有住区全龄化改造策略 [J]．城市发展
研究，2020(10)：109-115，133．

[10] 沈瑶，刘赛，云华杰，等．“育儿友
好”视角下城市竞争力提升启示：以
日本流山市为例 [J]．城市发展研究，
2020(4)：72-81．

[11] 叶裕民，文爱平．叶裕民：破解新二
元结构  走向善治 [J]．北京规划建设，
2021(4)：202-206．

[12] 刘磊，石楠，何艳玲，等．儿童友好城
市建设实践 [J]．城市规划，2022(1)：
44-52．

[13] 潘光旦．中国之家庭问题 [M]．北京：
商务印书馆，1936．

[14] 费孝通．生育制度 [M]．北京：生活·读
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15] 汪永涛．转型期城市家庭的代际合作育
儿 [J]．社会学评论，2020(2)：85-97．

[16] 马寿海．北京城市家庭生命周期的变
化 [J]．人口与经济，1994(4)：44-46，
27．

[17]杨燕南．北京市平均生育年龄分析 [J]．
劳动保障世界，2019(9)：72，74．

[18] 上野千鹤子．近代家庭的形成和终结
[M]．吴咏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4．

[19] 弗朗索瓦·德·桑格利．当代家庭社会学
[M]．房萱，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2．

[ 收稿日期 ]2023-11-20


